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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數件契字看頭份徐明桂家族拓墾史

一、前言

本館曾於去（2008）年出版《李

景暘藏臺灣古文書》，所收契字為著名

畫家李梅樹先生哲嗣李景暘先生多年以

來之收藏，由於係多方採集購置，原始

來源分散，雖難以建立系統性的脈絡，

但如筆者在該書導言中所言，每一張契

字，其實就像一個拼圖缺片，多了一

片，清代或日治臺灣史的圖像就愈臻於

清楚而完整，對於不同課題的歷史研究

必然有所助益。因此，本文將以該書中

所收數件與頭份徐明桂家族相關的契字

為例，進一步說明，零散的契字如何

補充或進一步釐清既有的歷史敘述與

瞭解。

徐明桂家族在臺墾闢的開基地點

在今苗栗縣頭份鎮上興、下興二里，

昔稱東興庄。以往對於此區域的開墾歷

史，如波越重之所編《新竹廳志》中，

僅簡略地提及係由原籍廣東省嘉應州鎮

平縣的吳有浩、徐明桂（或作徐明貴）

等人率眾為之，其中吳有浩於乾隆30

（1765）年率百人墾成中東興、下東

興、桃仔園三庄，徐明桂則於乾隆36

（1771）年率眾墾成上東興、楓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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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窰下三庄。
1
 

而對於苗栗拓墾史有深入研究的

陳運棟先生，在所著《頭份鎮志》中，

對徐明桂究竟何時墾闢東興地區，卻出

現兩種不同的說法，一說徐明桂於乾隆

30年來臺，「墾闢頭份鎮東興茄苳坑一

帶」；
2
 此外，又依據徐明桂裔孫徐有

煌的說法，認為徐明桂及其兄弟係於乾

隆30年沿著長江而下，在長江口出海，

於安平港登臺，先在三義鄉的十六份落

腳，後於嘉慶初年至今頭份鎮田寮地

區，之後才進墾上東興地區。
3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陳運棟在

《頭份鎮志》中，曾引述徐添蘭編《鎮

平徐氏東興上四大房族譜》指出，徐氏

宗族開發東興茄苳坑的不是徐明桂，而

是十三世徐俊彩，
4
並推測，由於日人據

臺之初，採取指定地方豪族耆宿申報，

1 波越重之編，《新竹廳志》（臺北：成文出版

社，1985年；1907年原刊），頁128。  

2 陳運棟，《頭份鎮志》下．歷史篇（苗栗：頭

份鎮公所，2002年），頁1530。

3 陳運棟，《頭份鎮志》下．歷史篇，頁1532；
陳運棟，〈頭份區第一任區長徐上翔及其家族

主要人物〉，見《頭份鎮志》中．人物篇，頁

957。   

4 陳運棟，《頭份鎮志》下．歷史篇，頁1531。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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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於申報者作不實報告，造成後

世認為徐氏首墾東興地區者為徐明桂而

非徐俊彩。此外，另一個可能是由於積

極抗日的徐驤是徐俊彩後裔，日人不願

徐俊彩姓名留存史籍，而改採認為頭份

東興地區係由徐明桂墾闢的說法。 
5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既有對於徐明

桂家族墾闢頭份東興茄苳坑之歷史，既

失之簡略，且說法分歧，莫衷一是。在

此，藉由《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中數

件相關契字之刊載，以及與其他機構典

藏之相關古文書比較分析，希望對於漢

人在此地區的墾拓經過，能有更完整而

翔實的建構。

二、關於頭份徐明桂家族

徐明桂，徐氏鎮平開基始祖徐雲

崖的十四世孫。明桂兄弟五人，明桂居

長，次望桂，三品桂，四振桂，五承

桂。明桂與品桂、振桂兄弟三人於乾隆

年間渡臺墾闢。據瞭解，徐明桂未生有

子息；其兩子昌纘、昌紀均為過房子。

昌纘為四弟振桂的次子，名榮先，字昌

纘，以字行，號善堂；昌紀則不知為何

房子弟，名輝先，字昌紀，號華堂，亦

5 陳運棟，〈頭份區第一任區長徐上翔及其家族

主要人物〉，見《頭份鎮志》中．人物篇，頁

957；陳運棟，《頭份鎮志》下．歷史篇，頁
1531。

以字行；兄弟倆均為監生。
6
 

徐明桂的兩子，因為在墾闢事業

上有很大的成就，所以當他們兄弟倆分

家時，就留下龐大的產業以建立徐明桂

嘗，並且在頭份上興里建立了一座祠

堂，其祠堂屬傳統客家三合院，保存完

好，古色古香，是徐氏一宗在頭份地區

最大的家族公廳。
7
 1980年2月13日，苗

栗縣政府曾公告祭祀公業徐明桂嘗（包

括徐明桂嘗、徐昌纘嘗、徐成相嘗、徐

上群嘗、徐成旺嘗）之派下系統表、派

下全員名冊、財產目錄等資料。藉此可

知其派下成員之後又陸續組織徐昌纘

嘗、徐成旺嘗、徐上群嘗。由該公告所

公布之財產目錄可知，當時僅徐明桂嘗

名下之土地即有三十三多公頃。 
8

6 徐炳成主修，《鎮平徐氏族譜》，猶他家譜學

會微縮檔案，編號：GS1356884；莊英章、
陳運棟，〈清代頭份的宗族與社會發展史〉，

《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史）

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三

民主義研究所，1982年），頁354。

7 〈徐氏祠堂〉，頭份鎮公所網頁，網址：

http://www.toufen.gov.tw/06travel/
travel02-12.asp。（2009/4/24點閱）

8 該公告事項第二條並云：「本公告確定後，將

徐昌纘嘗、徐成相嘗、徐上群嘗、徐成旺嘗派

下成員及所有財產合併為徐明桂嘗」，「苗栗

縣政府公告」，69府民行字第392號，1980年
2月13日，轉引自陳運棟抄錄，《各姓族譜資
料》二（無出版資料，中研院民族所圖書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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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桂家族世系表

說    明：據陳運棟《頭份鎮志》的說法，徐上

翔並未生養，係以大陸原鄉塹園莊同

宗徐成福（依公告為徐昌纘次子）之

子徐迺禎，及大廈屋同宗徐來德第七

子徐迺漢為嗣，與以上苗栗縣政府於

1980年公告之世系內容有所出入。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公告」，69府民行字第

392號，1980年2月13日，轉引自陳運

棟抄錄，《各姓族譜資料》二（無出

版資料，中研院民族所圖書館藏）；

陳運棟，〈頭份區第一任區長徐上翔

及其家族主要人物〉，《頭份鎮志》

中．人物篇，頁957-959。

由徐明桂曾孫，曾任日治時期頭

份區第一任區長的徐上翔於明治 4 4

（1911）年12月所提出之理由書可知，

徐明桂嘗在明治28（1895）年以前係

由徐昌纘曾孫徐勳郎管理，徐勳郎過世

後，則改由徐昌紀孫徐上翔管理。
9
 

三、由《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

數件契字看徐氏家族拓墾史

《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桃竹苗案

卷內之編號29、31、32、35號契字，皆

係後土龍等社與徐明桂家族相關之契字，

地點在中港河背，約位於今苗栗縣頭份

鎮上興、下興二里，由於境內有茄苳坑

溪流經，故又名茄苳坑庄。
10

  

由編號29「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後土龍

等社總通事馬力、中港社土目茅老吻等

立批約字」可知，乾隆37（1772）年後 

土龍等社通事合歡將中港河背東邊界外茄

苳坑青埔，批給林桂華承墾，議定開荒

三年後，年納社番口糧租40石。
11
若單就

9 「理由書」，明治44年12月24日，國家文化
資料庫數位化古文書，檔號：cca100003-od-
ta_05568_000282-0001-i.pdf（2009/04/23點
閱）；〈土地臺帳證據書類寫（竹南——堡東興

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5568冊，
文號4，1912年3月。

10 《頭份鎮志》上．地理篇，頁76。

11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後土龍等社總通事馬力、中

港社土目茅老吻等立批約字」，收入林正慧、

曾品滄合編，《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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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契來看，其實會有些不明究理，何以

契中載明青埔踏付林桂華承墾，契後卻

提到築埤開圳皆由徐明桂備本開築？林

桂華與徐明桂究竟有何關係？這個謎題

的答案，藏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由徐明桂等人於乾隆38（1773）年所立

合約字當中。由該契可知，其實「林桂

華」並非人名，而是徐明桂與林敬春、

徐榮桂、張華襄、徐學麟、林華昌等人

所串名組成的墾號，其中徐明桂出銀250

員，餘林敬春、徐榮桂、張華襄、徐學

麟、林華昌等人各出銀50員，共湊銀500

員，在乾隆37年3月，向通事合歡承墾中

港田寮河背人字山下頂坑一帶埔地，並

約定其埔地作十分均分，徐明桂五分，

林敬春等人各一分。
12
由此可知，該林

桂華墾號，徐明桂顯係最大持分者。然

而，在此合約契中，對於番業主與佃戶

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並無多加說明。這

個部分，我們可以在另一張由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藏之乾隆39（1774）年6月由

中港後隴五社總通事合歡所立給墾永管

字中找到答案。由該契內容可知，由於

北：國史館，2008年），頁76-77。

12 「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徐明桂、林敬春、徐
榮桂、張華襄、徐學麟．林華昌等立合約

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國家文化資

料庫數位化古文書，檔號：cca100006-od-
thm2003_010_0056-0001-i.jpg。（2008/3/24
點閱）

就社番而言，中港河背東勢一帶埔地山

場，係屬逼近生番之地，加上離社遙

遠，因此無力墾闢，才會招漢人徐明桂

等人設隘墾闢，雙方並且約定，成田之

後，每年每甲納大租粟6石，並規定漢佃

不得藉隘糧需費浩大而減納大租。
13

 

綜上可知，藉由《李景暘藏臺灣古

文書》編號29號契字，及其他典藏單位

的相關古文書的比較分析，可知徐明桂

確於乾隆30年代進墾頭份東興地區，即

以往所言相關說法並非空穴來風，或是

誤報的結果，此亦契字資料可驗證或補

足史實之明證。

由《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29號契

字可知，徐明桂在該地的墾闢其實並不

順利。雖然乾隆38年徐明桂與林敬春等

人所訂立的合約契中，曾約定若將來作

陂築圳，以及一切公費均照十分勻派，

但由29號契字可知，乾隆46（1781）

年，該庄為墾成水田，灌作山塘、築埤

開圳等工程，均由徐明桂備本開築，至

乾隆48（1783）年冬竣工，用費共八百

餘員。當時徐明桂曾與繼任之後土龍等

社總通事馬力等人議定，開埤作圳之用

13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中港後隴五社總通事合歡
立給墾永管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國家文化資料庫數位化古文書，檔號：od-
ta_01841_000145。（2008/3/24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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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以業四佃六計算，故番業主應派銀

320Ῑ。乾隆49（1784）年春，由於埤

圳及田園復遭洪水沖壞，徐明桂復備本

修葺，而馬力等番業主應再貼銀120Ῑ，

連前共應派銀440Ῑ。這筆為數不小的款

項，社番其實無力清還，適逢當時北路

理番同知王雋，及淡水捕盜同知潘凱到

地清丈，經丈該庄水田15甲，照例每甲

納粟8石，共計120石。因此，馬力等人

乃與徐明桂約定，番業主於每年應收120

石中，以74石作為前述440Ῑ之利息，所

餘46石，仍留為中港社課租。
14

 

乾隆53（1788）年，大學士福康

安鑒於熟番參加平定林爽文有功，乃奏

准仿四川屯練兵制設屯丁制。該議經閩

浙總督伍拉納，會同巡撫徐嗣曾，飭委

臺灣府知府楊廷理，及原任淡水同知，

事件後升任泉州知府而留辦臺灣事務的

徐夢麟等人，查丈界外被漢人侵占的田

園，逐加勘丈，進行清釐。
15
所清出之

田園仍令原墾佃人耕作，並令佃首、通

事、土目自乾隆55（1790）年下期起收

14 「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後土龍等社總通事馬力、中

港社土目茅老吻等立批約字」，收入《李景暘

藏臺灣古文書》，頁76-77。

15 〈閩浙總督伍拉納奏為籌議臺灣新設屯所分撥
埔地事宜摺〉，《臺案彙錄甲集》（臺北：臺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

文叢〕第31種），卷1，頁8。

租，充為屯丁糧餉，此即屯租之起源。
16

《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編號32「嘉

慶十六年六月後土龍等社副通事買葛等立

付照」中即提及，當時在徐明桂所墾中

港河背庄之東北河底，清釐出田園二甲

餘，並規定年需繳納35碩
17
及20碩不等的

屯田租及屯園租。嘉慶15（1810）年，

閩浙總督方維甸復就南北兩路屯地進行

清釐，因此，北路理番同知薛志亮乃諭

飭後土龍等社副通事買葛等人，查明徐明

桂等人所墾中港河背東勢一帶，有無侵

占隱匿、私相典賣情弊。據買葛等人到

地查勘的結果，認為徐明桂等漢佃所墾

中港河背東勢一帶田園，皆係前通事合

歡批墾界內，由於念及該庄傍近山腳，

防水防番需費頗巨，乃向上稟明懇請免

丈，仍照前供納，經官憲批准後，諭飭

買葛等人與耕佃互結立案。
18

 

此外，《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中

與徐明桂東興庄墾業相關者，還有編號

31「嘉慶十一年十一月中港社土目加

己毛芳立借銀字」及35「嘉慶二十三

16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
1979年），頁473-474；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編，陳金田譯，《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

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南投：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1990年），頁218。

17 碩，量詞，意同「石」。

18 「嘉慶十六年六月後 土龍等社副通事買葛等立

付照」，收入《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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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後土龍等社副通事媽力等立杜付

照」。前者係中港社土目加己毛芳於嘉

慶11（1806）年因「少欠公項，計無所

出」，向漢佃徐明桂之子徐昌纘佃戶徐

孔文借出銀項時所立之借銀字；
19

 後者

則是嘉慶23（1818）年5月，中港社番

劉全宗向淡水撫民同知楊學溥呈控徐明

桂之子徐昌纘「佔墾抗納」，後經後土龍

等社副通事媽力等人查明，認為實係混

稟，且為恐釀禍，除蒙官准予銷案外，

並另立批付照以為證明。
20
二契一併觀

之，似乎到了嘉慶年間，番業主交涉的

漢佃改以徐明桂之子徐昌纘為主，我們

或許可以如此推測，即當時徐昌纘已

逐漸繼承其父親在河背東興庄一帶之

墾業。

其實，到了嘉慶年間，徐昌纘不僅

承繼父親在東興庄之墾業，並將拓墾事

業向近山一帶發展，將土地投資的觸角

伸展至內灣及三灣一帶（皆位於今苗栗

縣三灣鄉）。

內灣、三灣一帶，在施添福的分類

下，雖屬新港社屯丁的部分養贍埔地，

19 「嘉慶十一年十一月中港社土目加己毛芳立借
銀字」，收入《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頁

80-81。

20 「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後土龍等社副通事媽力等

立杜付照」，收入《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

頁88-89。

但屬於三灣隘墾區。
21
該地區的拓墾始於

乾隆末年，經官方二次准墾，均因資本

不足及番害嚴重而廢墾。後經淡防分府

何茹連親赴墾區勸墾，促成定居頭份地

區的有力之家林義揚、徐德來、張可達

等集資組成十股，於嘉慶5（1800）年備

價向前墾戶梁才生承買頭、二、三灣一

帶及平潭等處青埔。林義揚等人於嘉慶6

（1801）年所立合約字中即已載明，三

灣等處荒埔經官府丈明，劃歸新港社屯

番掌管，因此議定墾成後，每年需供納

該社社租90碩、屯租37碩餘。
22
如《李

景暘藏臺灣古文書》編號33「嘉慶十六

年八月新港社屯丁首阿里屘等立永墾耕

字」所載，屯制實施後，官府奏給新港

社屯丁自行墾種者，在內灣有22甲零、

三灣8甲零，經前淡水同知徐夢麟丈明冊

報共31甲的養贍埔地。由該契亦可知，

林義揚等十股在嘉慶5年與前墾戶梁才生

立契之前，在嘉慶4（1799）年已先與新

港社土目虎豹厘與屯丁南茅下務等人立

約。
23

 

21 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的多樣
性——三灣墾區合股型拓墾初探〉，發表於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專題演講，2004年8月31
日，頁8。

22 陳振芳、陳運棟藏，「嘉慶六年七月張可達等
立合約字」，收入《三灣鄉志》（苗栗：三灣

鄉公所，2005年），頁641。

23 嘉慶十六年八月新港社屯丁首阿里屘等立永墾
耕字」，收入《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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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由林義揚等人所組

成的內灣十股，一股需津本280員，大多

以同姓合為一股，當時徐明桂子徐昌纘

出資70員，與溫碧龍（210員）、邱樹華

（140員）、廖双龍（70員）、吳有浩

（30員）、徐宜乾（30員）等異姓合股

組成另外二股。
24
連瑞枝、莊英章曾對內

灣十股成員進行分析，認為其有幾個特

點：一、同為隆恩庄佃；二、大都是來

自於廣東鎮平之粵人；三、十股大多為

唐山祖嘗名。而以徐昌纘等異姓組成的

二股，是少數以個人名義加入的個人股

份，且屬於同庄合約投資的情形。
25

 

若就《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編號

33契字來看，林義揚等人開墾內灣、三

灣一帶的結果，似乎由於該處「逼近內

山，疊遭擾害，節次拋荒」，「以致租

粟尚無粒收」。
26
但由另一張林義揚等

十股人於嘉慶13（1808）年所立鬮分田

埔字可知，該十股人等於內灣、三灣一

84-85。

24 陳振芳、陳運棟藏，「嘉慶六年七月張可達等
立合約字」（嘉慶6年7月18日），收入《三灣
鄉志》，頁640。 

25 連瑞枝、莊英章，〈番屯、聚落與村廟：臺灣
三灣地區的村史研究（1790-1886）〉，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歷史視野中的中國

地方社會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2008年12月
17-19日，頁10-11。

26 「嘉慶十六年八月新港社屯丁首阿里屘等立永
墾耕字」，收入《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頁

84-85。

帶的墾闢事業，並非一事無成，而是墾

成頭灣振興莊（即內灣），並立約照股

鬮分，其中徐昌纘與徐宜乾、徐德來、

吳有浩鬮得「第拾分，搭小分第玖分，

又搭伯公田壹分八厘玖毫柒絲，又搭第

壹分陰溝壹半，又搭中心埔第參分九

丈」。
27

 嘉慶22（1817）年，此十股人

再行鬮分之前未經鬮定之隘 頂田埔，

徐昌纘復與徐德來合鬮得「第八分大分

搭隘 右邊第十分」。
28

 

就施添福的觀察，內灣十股鬮分

各管頭灣振興庄墾業之後，尚未墾成之

地，不知何故，由徐明桂等十七股人等

獲准開墾，使林義揚等十股墾業，始終

局限於內灣一地。
29
上述33號契字中，曾

提及嘉慶15（1810）年，閩浙總督方維

甸飭令北路理番同知薛志亮清釐內灣、

三灣等地屯埔，經核與之前淡水同知徐

夢麟丈報原額相符，再次冊報歸屯，統

歸新港社番自行墾種。官方這一次的屯

27 「嘉慶十三年八月林義揚、梁友毅、徐德
來、張可達十股人等立鬮分田埔字」，臺

灣文化資料庫數位化古文書，檔號：o d -
ta_01841_000266。（2009/4/24點閱）　

28 陳運棟藏，「嘉慶二十二年九月林義揚等十股
人立鬮分田埔字」，收入《三灣鄉志》，頁

640。 

29 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的多樣
性——三灣墾區合股型拓墾初探〉，發表於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專題演講，2004年8月31
日，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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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清釐行動，會不會是內灣十股拓墾事

業中止的原因，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

是，以往一般的瞭解是，內灣、三灣一

帶，係經內灣十股與徐明桂等十七股陸

續墾成。《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所收

此契的內容，無疑是告訴我們，在這兩

個合股墾號拓墾過程中，其實新港社番

曾於嘉慶16（1811）年，在內灣、三灣

屯埔離社遠隔三十餘里，加上本身差務

繁多，難以分身把隘，且無力墾種的情

況下，以屯丁首阿里屘、屯丁漳仔蓋未

等人為代表，將此處埔地招漢人武丕承

承墾，雙方並議定第一年供租30石，第

二年30石，第三年30石，第四年90石，

第五年之後則以納90石為定例。武丕承

的拓墾事業後來似乎無疾而終，如前所

述，三灣等處最後是在徐明桂等十七股

的努力下墾闢完成的。

嘉慶20（1815）年，徐明桂與林長

榮等人合夥津本十七股，串名林福昌、

梁張徐、邱湯成，分別向中港社番及新

港社番屯丁首林武力口六于等人承墾二、

三灣平潭南北埔一帶樹林青埔及養贍屯

埔，並經通土屯首等呈請淡水同知薛志

亮，准予設隘招墾。據此十七股人於嘉

慶21（1816）年所立合約字可知，徐明

桂出銀300員，為股夥之一。然而，徐添

蘭《鎮平徐氏東興上四大房族譜》則指

出，此次參與三灣一帶的拓墾事業，其

實是徐昌纘以其父徐明桂的名義加入，
30

此外，我們也注意到，該十七股夥於嘉

慶21年所立合約字中曾批明，「眾夥向

中、新兩社承給墾批貳紙，面交徐明桂

之子徐昌纘收存。」嘉慶22年又加批，

由於十七股無力盡墾，公議將肚兜角平

潭、九勝埔一帶既墾之業，歸十七股按

股勻分，而大小南北埔、中心埔、圓林

仔等處地方，另由徐昌纘與陳仰松、張

裕賢等人總理經弁。
31

 且如上述，徐昌

纘於嘉慶初年即以自己名義津本參加內

灣十股的拓墾事業，藉此，我們的確可

以認定，嘉慶20年與林長榮等合夥津本

十七股之「徐明桂」，應為徐昌纘以其

父之名入股者。此外，我們也可以注意

到，徐昌纘於嘉慶5年參與內灣十股時，

僅津銀70員，至嘉慶20年，參加十七股

時，則出資300員，藉此可知其土地事業

經營有成，且投資重心有漸往東移的

趨勢。

其實，徐昌纘以其父名義加入的

30 陳運棟，《頭份鎮志》下．歷史篇，頁1532。

31 「林長榮、梁集福、徐明桂、徐德昌、梁鴻
勳、張永廣、張裕賢、邱湯藍、陳仰松、張桂

香、吳張興、林元淑、溫洪忠、劉吳長、黃合

成、廖天興、吳會章等立合約永照字」，收入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附屬參

考書》，下卷（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

報，1904年），頁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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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股，在開墾過程中，由於工本浩

大，乃陸續增資，至道光3（1823）年，

串名林福昌、梁張徐、邱湯成，包括徐

昌纘在內的十七股夥，墾成肚兜角、坪

潭一帶田園時，已動用工本4,850員，加

上股夥尚欠吳啟旺借項並辛勞共銀500

員，眾議添入股份分業，合共銀5,350

員。議定以1,070員為一股，將已墾田

園照股鬮定一二三四五字號，各管各

業。其中徐昌纘以出資764員，與吳啟旺

（306員），合為一股，分給第參分，即

九盛埔第四分田園，及肚兜角水尾算起

第三分田園。
32

  

徐昌纘將拓墾事業由頭份地區拓展

至三灣一帶後，與其父親徐明桂一樣，

亦致力於開埤作圳。如《新竹縣采訪

冊》載，三灣圳灌田五十餘甲，腰肚角

圳灌田四十餘甲，俱係徐昌纘於咸豐9年

開濬者。
33

 

由於既有文獻只能看出徐昌纘克

紹箕裘，在父親徐明桂的墾業基礎上，

32 陳振芳、陳運棟藏，「道光三年九月林福昌、
梁張徐、邱湯成仝眾股夥等立合約字」，收入

《三灣鄉志》，頁642。

33 《新竹縣采訪冊》（文叢第145種），卷三/水
利/竹南堡圳，頁156。徐添蘭《鎮平徐氏東興
上四大房族譜》則指出，事實上三灣及腰肚角

圳是林長榮、吳張興、林元淑、梁集福、徐明

桂、徐德昌、梁鴻勳等十七個團體，以「林福

昌」、「梁張徐」、「邱湯成」等名義，共同

出資開鑿的。 

進一步開展家族拓墾事業。因此，很容

易讓人誤以為，徐明桂另外一子徐昌

紀似乎無所作為。然而，若由明治37

（1902）年10月，徐昌紀子徐成相派下

徐阿祥、徐阿宏、徐阿艷、徐阿岳、徐

華連、徐泮連等兄弟叔姪立鬮約分管字

來看，契內載明當時「一家男婦老幼計

共二十五口」，決定將承先祖父遺下，

除大南埔水田一處、三灣庄十田一處仍

留為六房共有之業外，將下東興庄水田

一處、上東興庄水田六處，作六股鬮

分。
34
由此可知，徐昌紀與其兄徐昌纘一

樣，亦致力於土地拓墾事業，並經營有

成，福蔭子孫。

此外，由另一件與徐明桂家族相關

的鬮分字來看，亦可知以徐明桂嘗為名

義的產業應係徐昌纘與徐昌紀兄弟合作

的成果。明治35（1900）年5月，徐迺祥

（徐昌紀子徐成相之孫）、徐上翔（徐

昌紀子徐成旺之子）、徐火山（徐昌纘

子徐成生之曾孫）叔侄仝立分管山場

字，將一座位於「東勢人字山」的「高

曾遺下山場」荒埔22甲及下下田2甲作

34 「明治三十七年十月徐阿祥、徐阿宏、徐阿
艷、徐阿岳、徐華連、徐泮連兄弟叔姪等

仝立鬮約分管水田山所埔地菜地屋舍器具

字」，國家文化資料庫數位化古文書，檔號：

cca100003-od-ta_05568_000291-0001-i.pdf
（2009/4/23點閱）；〈土地臺帳證據書類寫
（竹南——堡東興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5568冊，文號4，19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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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股均分，其中徐火山分得五股，徐上

翔、徐迺祥共分五股。契內並載明此祖

業已歷一百餘年，且「界內既墾有田八

處，年收租穀，豐荒多少不定，係歸明

桂公嘗分管」。
35

 

四、小結

如本文所述，以往對徐明桂之拓

墾頭份東興地區，似乎未有定論，或言

首墾者為徐氏十三世之徐俊彩，並非徐

明桂；或言徐明桂進墾東興地區已是嘉

慶年間之事。凡此總總，藉由《李景暘

藏臺灣古文書》數件相關契字，及參佐

其他館藏相關古文書，我們可以確認，

徐明桂確於乾隆30年代，先與林敬春

等人合組「林桂華」墾號，向後土龍等社

通事合歡給墾中港河背東邊界外茄苳坑

青埔，即今頭份東興地區，之後獨力經

營埤圳，拓墾有成。而徐明桂二子徐昌

纘、徐昌紀亦子承父業，在其父既有基

礎上將拓墾事業向三灣一帶開展，甚至

成立以其父為名的嘗會組織，參與土地

投資事業，至1980年苗栗縣政府公告祭

祀公業徐明桂嘗的財產目錄時，仍擁有

35 「明治三十五年五月徐迺祥、徐上翔、徐火山
叔侄等仝立合約分管山場字」，國家文化資

料庫數位化古文書，檔號：cca100003-od-
ta_05568_000272-0001-i.pdf（2009/4/23點
閱）；〈土地臺帳證據書類寫（竹南——堡東興

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土地三十三多公頃。

《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所收契

字，內容相對來看是零散的，比較無法

呈現契字內容的可能脈絡，因此在作為

研究資料使用時，不免多所限制。然而

這些看似零散的契字，若能與其他館藏

契字相互參佐，則亦能釐清一些歷史事

實，相當程度地還原歷史可能的面貌。

如本文藉由《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中

數件契字之分析，可初步建立起徐明桂

家族在該地區的拓墾史，相當程度的補

充以往略顯片面且不足的史實。




